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427號

原      告  紀仁和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原告與被告金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

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被告金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或提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逾期不為補正即駁

回其訴。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

定有明文。原告之訴，有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

代理人合法代理情形者，或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

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第6款分

別定有明定。

二、次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惟公司與董事

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則由監察人或股東會所選任之

人代表公司為訴訟，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第213條定有明

文，其立法目的乃恐董事長代表公司對董事起訴，難免有循

私之舉。若公司已解散行清算程序，公司董事雖不得以董事

身分執行職務，而應由清算人執行清算事務，但公司之清

算，原則上以董事為清算人，除非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

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且清算人於執行清算事務

範圍內，除另有規定外，其權利義務與董事同，公司法第32

2條第1項、第32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董事原則上應為清算

人，且清算人之權利義務與董事同，則董事以清算人身分對

董事為訴訟，亦難免有循私之舉，依同一法理，仍不宜由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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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清算人身分對董事提起訴訟。況且清算中，公司股東會

與監察人依然存續。因此，對董事之訴訟依法即仍應由監察

人或股東會所選任之人代表公司為之，始為適法（最高法院

94年度台上字第23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原告訴請確認與被告間委任關係不存在，而本件被告公

司經民國111年10月2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18101660號函為

廢止登記，依據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之規定，即應

行清算程序，而原告在被告公司廢止前之變更登記表上仍列

名為董事，是本件即屬董事與公司間之訴訟，依前揭說明，

本應以被告公司之監察人為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惟被告

公司之監察人缺額，是原告以被告變更登記表上所列董事長

林錦榮為被告法定代理人提起本件訴訟，其法定代理權顯有

欠缺。嗣原告雖依本院通知而聲請選任連文嘉為特別代理

人，然本院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聲字第18號裁定選任連

文嘉為被告本件之特別代理人後，連文嘉業已提出抗告，雖

臺灣高等法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3年度抗字第280號裁定駁

回抗告，然裁定理由已併載明連文嘉提起抗告即表達不願就

任之意，已生辭任特別代理人之效果，自得由聲請權人聲請

重為選任。惟本院於113年4月19日通知原告得於文到7日內

再次具狀聲請選任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及提供適當人選之年

籍，被告僅於113年4月30日具狀表示已商請李宗翰擔任，然

需時間考慮，並未一併陳報李宗翰之年籍。本院復於113年6

月17日通知原告得於文到10日內具狀聲請選任被告之特別代

理人及提供適當人選之年籍，被告則於113年6月28日具狀表

示經與律師諮詢後，認因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80號

裁定係駁回連文嘉的抗告，故仍由連文嘉擔任特別代理人為

佳等語，然如前所述，連文嘉已以抗告表達辭任之意思，原

告仍列連文嘉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顯有違誤，是故本院再次

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為

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請同時陳報特別代理人適當人選之

年籍供參），逾期不為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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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427號
原      告  紀仁和  


上列原告與被告金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被告金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或提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逾期不為補正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之訴，有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情形者，或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定。
二、次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惟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則由監察人或股東會所選任之人代表公司為訴訟，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第213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恐董事長代表公司對董事起訴，難免有循私之舉。若公司已解散行清算程序，公司董事雖不得以董事身分執行職務，而應由清算人執行清算事務，但公司之清算，原則上以董事為清算人，除非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且清算人於執行清算事務範圍內，除另有規定外，其權利義務與董事同，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第32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董事原則上應為清算人，且清算人之權利義務與董事同，則董事以清算人身分對董事為訴訟，亦難免有循私之舉，依同一法理，仍不宜由董事以清算人身分對董事提起訴訟。況且清算中，公司股東會與監察人依然存續。因此，對董事之訴訟依法即仍應由監察人或股東會所選任之人代表公司為之，始為適法（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3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原告訴請確認與被告間委任關係不存在，而本件被告公司經民國111年10月2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18101660號函為廢止登記，依據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之規定，即應行清算程序，而原告在被告公司廢止前之變更登記表上仍列名為董事，是本件即屬董事與公司間之訴訟，依前揭說明，本應以被告公司之監察人為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惟被告公司之監察人缺額，是原告以被告變更登記表上所列董事長林錦榮為被告法定代理人提起本件訴訟，其法定代理權顯有欠缺。嗣原告雖依本院通知而聲請選任連文嘉為特別代理人，然本院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聲字第18號裁定選任連文嘉為被告本件之特別代理人後，連文嘉業已提出抗告，雖臺灣高等法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3年度抗字第280號裁定駁回抗告，然裁定理由已併載明連文嘉提起抗告即表達不願就任之意，已生辭任特別代理人之效果，自得由聲請權人聲請重為選任。惟本院於113年4月19日通知原告得於文到7日內再次具狀聲請選任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及提供適當人選之年籍，被告僅於113年4月30日具狀表示已商請李宗翰擔任，然需時間考慮，並未一併陳報李宗翰之年籍。本院復於113年6月17日通知原告得於文到10日內具狀聲請選任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及提供適當人選之年籍，被告則於113年6月28日具狀表示經與律師諮詢後，認因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80號裁定係駁回連文嘉的抗告，故仍由連文嘉擔任特別代理人為佳等語，然如前所述，連文嘉已以抗告表達辭任之意思，原告仍列連文嘉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顯有違誤，是故本院再次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請同時陳報特別代理人適當人選之年籍供參），逾期不為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427號
原      告  紀仁和  

上列原告與被告金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
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被告金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或提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逾期不為補正即駁
回其訴。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
    定有明文。原告之訴，有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
    代理人合法代理情形者，或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
    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第6款分
    別定有明定。
二、次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惟公司與董事
    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則由監察人或股東會所選任之
    人代表公司為訴訟，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第213條定有明
    文，其立法目的乃恐董事長代表公司對董事起訴，難免有循
    私之舉。若公司已解散行清算程序，公司董事雖不得以董事
    身分執行職務，而應由清算人執行清算事務，但公司之清算
    ，原則上以董事為清算人，除非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
    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且清算人於執行清算事務範
    圍內，除另有規定外，其權利義務與董事同，公司法第322
    條第1項、第32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董事原則上應為清算人
    ，且清算人之權利義務與董事同，則董事以清算人身分對董
    事為訴訟，亦難免有循私之舉，依同一法理，仍不宜由董事
    以清算人身分對董事提起訴訟。況且清算中，公司股東會與
    監察人依然存續。因此，對董事之訴訟依法即仍應由監察人
    或股東會所選任之人代表公司為之，始為適法（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23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原告訴請確認與被告間委任關係不存在，而本件被告公司經民國111年10月2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18101660號函為廢止登記，依據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之規定，即應行清算程序，而原告在被告公司廢止前之變更登記表上仍列名為董事，是本件即屬董事與公司間之訴訟，依前揭說明，本應以被告公司之監察人為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惟被告公司之監察人缺額，是原告以被告變更登記表上所列董事長林錦榮為被告法定代理人提起本件訴訟，其法定代理權顯有欠缺。嗣原告雖依本院通知而聲請選任連文嘉為特別代理人，然本院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聲字第18號裁定選任連文嘉為被告本件之特別代理人後，連文嘉業已提出抗告，雖臺灣高等法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3年度抗字第280號裁定駁回抗告，然裁定理由已併載明連文嘉提起抗告即表達不願就任之意，已生辭任特別代理人之效果，自得由聲請權人聲請重為選任。惟本院於113年4月19日通知原告得於文到7日內再次具狀聲請選任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及提供適當人選之年籍，被告僅於113年4月30日具狀表示已商請李宗翰擔任，然需時間考慮，並未一併陳報李宗翰之年籍。本院復於113年6月17日通知原告得於文到10日內具狀聲請選任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及提供適當人選之年籍，被告則於113年6月28日具狀表示經與律師諮詢後，認因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80號裁定係駁回連文嘉的抗告，故仍由連文嘉擔任特別代理人為佳等語，然如前所述，連文嘉已以抗告表達辭任之意思，原告仍列連文嘉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顯有違誤，是故本院再次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請同時陳報特別代理人適當人選之年籍供參），逾期不為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427號
原      告  紀仁和  

上列原告與被告金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被告金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或提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逾期不為補正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之訴，有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情形者，或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定。
二、次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惟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則由監察人或股東會所選任之人代表公司為訴訟，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第213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恐董事長代表公司對董事起訴，難免有循私之舉。若公司已解散行清算程序，公司董事雖不得以董事身分執行職務，而應由清算人執行清算事務，但公司之清算，原則上以董事為清算人，除非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且清算人於執行清算事務範圍內，除另有規定外，其權利義務與董事同，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第32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董事原則上應為清算人，且清算人之權利義務與董事同，則董事以清算人身分對董事為訴訟，亦難免有循私之舉，依同一法理，仍不宜由董事以清算人身分對董事提起訴訟。況且清算中，公司股東會與監察人依然存續。因此，對董事之訴訟依法即仍應由監察人或股東會所選任之人代表公司為之，始為適法（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3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原告訴請確認與被告間委任關係不存在，而本件被告公司經民國111年10月2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18101660號函為廢止登記，依據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之規定，即應行清算程序，而原告在被告公司廢止前之變更登記表上仍列名為董事，是本件即屬董事與公司間之訴訟，依前揭說明，本應以被告公司之監察人為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惟被告公司之監察人缺額，是原告以被告變更登記表上所列董事長林錦榮為被告法定代理人提起本件訴訟，其法定代理權顯有欠缺。嗣原告雖依本院通知而聲請選任連文嘉為特別代理人，然本院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聲字第18號裁定選任連文嘉為被告本件之特別代理人後，連文嘉業已提出抗告，雖臺灣高等法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3年度抗字第280號裁定駁回抗告，然裁定理由已併載明連文嘉提起抗告即表達不願就任之意，已生辭任特別代理人之效果，自得由聲請權人聲請重為選任。惟本院於113年4月19日通知原告得於文到7日內再次具狀聲請選任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及提供適當人選之年籍，被告僅於113年4月30日具狀表示已商請李宗翰擔任，然需時間考慮，並未一併陳報李宗翰之年籍。本院復於113年6月17日通知原告得於文到10日內具狀聲請選任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及提供適當人選之年籍，被告則於113年6月28日具狀表示經與律師諮詢後，認因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80號裁定係駁回連文嘉的抗告，故仍由連文嘉擔任特別代理人為佳等語，然如前所述，連文嘉已以抗告表達辭任之意思，原告仍列連文嘉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顯有違誤，是故本院再次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請同時陳報特別代理人適當人選之年籍供參），逾期不為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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